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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法和语言的基本知识

　本章学习导读

　　形式语言理论是编译的重要理论基础。本章主要介绍编译理论中用到的
有关形式语言理论的最基本概念。具体包括下面５个方面的内容：

（１）字母表和符号串
（２）文法和语言的形式定义
（３）短语、直接短语和句柄
（４）语法树和文法的二义性
（５）文法和语言的分类

２１　概　　述

在第１章我们介绍过编译程序，它的功能是将高级语言所写的源程序翻译成与之等价
的机器语言或汇编语言的目标程序。也就是说，我们所要构造的编译程序是针对某种程序

设计语言的，编译程序要对它进行正确地翻译，首先要对程序设计语言本身进行精确地定

义和描述。对程序设计语言的描述是从语法、语义和语用３个因素来考虑的。所谓语法是
对语言结构的定义；语义是描述了语言的含义；语用则是从使用的角度去描述语言。

例如，对于赋值语句ｓ＝２３１４１６ｒ（ｒ＋ｈ）的非形式化的描述如下：
语法———赋值语句由一个变量、一个后随赋值号 “＝”及其后跟一个表达式构成。
语义———首先计算语句右部表达式的值，然后把所得结果送入左部变量中。

语用———赋值语句可用来计算和保存表达式的值。

这种非形式化的描述，不够清晰和准确，为了精确定义和描述程序设计语言，需采用

形式化的方法。所谓形式化的方法，是用一整套带有严格规定的符号体系来描述问题的方

法。这种方法正是著名的语言学家 ＮｏａｍＣｈｏｍｓｋｙ在１９５６年提出的形式语言理论中所研究
的问题，也就是说，形式语言理论是编译的理论基础，因此在这一章将介绍编译理论中用

到的有关形式语言的某些基本概念和知识。

２２　字母表和符号串的基本概念

２２１　字母表和符号串
１字母表

　　字母表是元素的非空有穷集合。

９



例如，Σ＝｛ａ，ｂ，ｃ｝。
根据字母表的定义，Σ是字母表，它由ａ，ｂ，ｃ三个元素组成。
需要注意的是，字母表中至少包含一个元素。字母表中的元素，可以是字母、数字

或其他符号。

例如，Σ′＝｛０，１｝是一个字母表，由０和１两个元素组成。
不同的语言有不同的字母表，如英文的字母表是２６个字母、数字和标点符号的集合，

Ｃ语言的字母表是由字母、数字和若干专用符号组成。任何语言的字母表指出了该语言中
允许出现的一切符号。

２符号 （字符）

字母表中的元素称为符号，或称为字符。

例如，前述例子中ａ，ｂ，ｃ是字母表Σ中的符号；０和１是字母表Σ′中的符号。
３符号串 （字）

符号的有穷序列称为符号串。

例如，设有字母表Σ＝｛ａ，ｂ，ｃ｝，则有符号串ａ，ｂ，ａｂ，ｂａ，ｃｂａ，ａｂｃ，…
符号串总是建立在某个特定字母表上的且只能由字母表上的有穷多个符号组成。需要

指出的是，符号串中符号的顺序是很重要的，如 ａｂ和 ｂａ是字母表 Σ上的两个不同的符号
串。不包含任何符号的符号串，称为空符号串，用ε表示，即空符号串由０个符号组成，其长
度｜ε｜＝０。

２２２　符号串的运算

１符号串的连接
设ｘ和ｙ是符号串，则串ｘｙ称为它们的连接，即ｘｙ是将ｙ符号串写在ｘ符号串之后得

到的符号串。

例如，设ｘ＝ａｂｃ，ｙ＝１０ａ，则ｘｙ＝ａｂｃ１０ａ，ｙｘ＝１０ａａｂｃ。
注意：对任意一个符号串ｘ，我们有εｘ＝ｘε＝ｘ。
２集合的乘积
设Ａ和Ｂ是符号串的集合，则Ａ和Ｂ的乘积定义为

ＡＢ＝｛ｘｙ｜ｘ∈Ａ，ｙ∈Ｂ｝
例如，设Ａ＝｛ａ，ｂ｝，Ｂ＝｛ｃ，ｄ｝，则ＡＢ＝｛ａｃ，ａｄ，ｂｃ，ｂｄ｝。
集合的乘积是满足于ｘ∈Ａ，ｙ∈Ｂ的所有符号串ｘｙ所构成的集合。
由于对任意的符号串ｘ，总有εｘ＝ｘε＝ｘ，所以，对任意集合Ａ，有

｛ε｝Ａ＝Ａ｛ε｝＝Ａ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ε是符号串，不是集合，而｛ε｝表示由空符号串 ε所组成的集合，

但这样的集合不是空集合＝｛｝。
３符号串的幂运算
设ｘ是符号串，则ｘ的幂运算定义为
　　 ｘ０＝ε

ｘ１＝ｘ
ｘ２＝ｘ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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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ｘｎ＝ｘｘ…{ ｘｎ个

＝ｘｘｎ－１　（ｎ＞０）

例如，设ｘ＝ａｂｃ，则
　　 ｘ０＝ε

ｘ１＝ａｂｃ
ｘ２＝ｘｘ＝ａｂｃａｂｃ
…

４集合的幂运算
设Ａ是符号串的集合，则集合Ａ的幂运算定义为
　　 Ａ０＝｛ε｝

Ａ１＝Ａ
Ａ２＝ＡＡ
…

Ａｎ＝ＡＡ…{ Ａｎ个

＝ＡＡｎ－１　（ｎ＞０）

例如，设Ａ＝｛ａ，ｂ｝，则
　　 Ａ０＝｛ε｝

Ａ１＝｛ａ，ｂ｝
Ａ２＝ＡＡ＝｛ａａ，ａｂ，ｂａ，ｂｂ｝
Ａ３＝ＡＡＡ＝Ａ２Ａ＝｛ａａａ，ａａｂ，ａｂａ，ａｂｂ，ｂａａ，ｂａｂ，ｂｂａ，ｂｂｂ｝
…

５集合Ａ的正闭包Ａ＋与闭包Ａ

设Ａ是符号串的集合，则Ａ的正闭包Ａ＋和Ａ的闭包Ａ定义为
Ａ＋＝Ａ１∪Ａ２∪…∪Ａｎ…
Ａ ＝Ａ０∪Ａ１∪Ａ２∪…∪Ａｎ…＝｛ε｝∪Ａ＋

例如，设Ａ＝｛ａ，ｂ｝则
Ａ＋＝｛ａ，ｂ，ａａ，ａｂ，ｂａ，ｂｂ，ａａａ，ａａｂ，…｝
Ａ ＝｛ε，ａ，ｂ，ａａ，ａｂ，ｂａ，ｂｂ，ａａａ，ａａｂ，…｝

可见，集合Ａ的正闭包表示Ａ上元素ａ，ｂ构成的所有符号串的集合，集合Ａ的闭包比
集合Ａ的正闭包多含一个空符号串ε。

２３　文法和语言的形式定义

２３１　形式语言

　　序列的集合称为形式语言。具体地说，每个形式语言都是某个字母表上按某种规则构
成的所有符号串的集合，反之，任何一个字母表上符号串的集合均可定义为一个形式语言。

对每个具体语言，都有语法和语义两个方面，形式语言是指不考虑语言的具体意义，

即不考虑语义。例如，Ｃ语言是其基本符号字母表上的符号串的集合，而每个 Ｃ语言程序
是基本符号的符号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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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形式语言的描述有两种方法，一种方法是当语言为有穷集合时，用枚举方法来表示

语言。例如，设有字母表Ａ＝｛ａ，ｂ，ｃ｝，则
　　　　 Ｌ１＝｛ａ，ｂ，ｃ｝

Ｌ２＝｛ａ，ａａ，ａｂ，ａｃ｝
Ｌ３＝｛ｃ，ｃｃ｝

均表示字母表Ａ上的一个形式语言。由于这３个语言均是有限符号串的集合，因此，可枚举
出其全部句子来表示该语言。但并不是所有语言都是有穷集，例如，设字母表Σ＝｛０，１｝，则
Σ＋＝Σ１∪Σ２∪Σ３∪…＝｛０，１，００，１０，１１，０１，０００，１００，…｝，它是０和１构成的所有可能的符号
串的集合，对这种无穷集合的语言，无法用枚举法来描述，我们需要设计文法来描述无穷集

合的语言。假设用符号Ａ代表该无穷集合Σ＋，则Ａ中自然包含符号串０，１，００，１０，…；或
者说Ａ由０，１，００，１０等符号串组成。我们可以记为Ａ→０，Ａ→１，Ａ→００，Ａ→１０，…。但如
此下去，又将产生一个无穷集合，仍然不便于计算机的存储和处理。为了将无穷转换成有穷

表达，可以借鉴递归函数、数学归纳法的类似思想。我们考虑，无穷集合中的任何一个字符

串，其结尾一定是０或１，而去掉这个结尾字符后，剩余的串仍由０和１构成，所以剩余串也
必定在Ａ中。这里注意，串的长度为２以上，则有递归表达Ａ→Ａ０，Ａ→Ａ１；也可以理解为，
将Ａ中的所有串，按结尾的不同，分为以０结尾或以１结尾的两类。反过来，Ａ中的任意串，
其尾部添加０或１，仍在Ａ中。下面用Ａ表示Σ＋，用式子Ａ→０表示符号串０∈Ａ或Ａ生成符
号串０，符号 “→”读作 “生成”或 “由……组成”，则集合Ａ可表示成

　　 Ａ→０
Ａ→１
Ａ→Ａ０
Ａ→Ａ１

显然，由Ａ生成的符号串属于Σ＋，这就是所谓用文法描述语言，它描述了无穷集合的
语言。

２３２　文法的形式定义

１规则
规则也称产生式，它是一个符号与一个符号串的有序对（Ａ，β），通常写作

Ａ→β　　（或Ａ∷＝β）
其中，Ａ是规则左部，它是一个符号；β是规则右部，它是一个符号串；“→”和 “∷＝”表
示 “定义为”或 “生成”，意思是左部符号用右部的符号串定义或左部符号生成右部符号串。

例如，前述例中一组规则

　　 Ａ→０
Ａ→１
Ａ→Ａ０
Ａ→Ａ１

描述的语言序列只可能是由０和１组成的符号串，即Σ＋＝｛０，１，００，０１，１０，０００，１００，…｝。
从例子可以看出，规则的作用是告诉我们如何用规则中的符号串生成语言中的序列，也就

是说，一组规则规定了一个语言的语法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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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中出现的符号分为两类，一类是终结符号，另一类是非终结符号。非终结符号是

出现在规则左部能派生出符号或符号串的那些符号，即每个非终结符号表示一定符号串的

集合，用大写字母表示或用尖括号把非终结符号括起来。例如，上例中的Ａ。终结符号是不
属于非终结符号的那些符号，它是组成语言的基本符号，是一个语言的不可再分的基本符

号，通常用小写字母表示。例如，上例中的０和１。
２文法
文法是规则的非空有穷集合，通常表示成四元组Ｇ＝（ＶＮ，ＶＴ，Ｐ，Ｓ）。其中，

ＶＮ是规则中非终结符号的集合。
ＶＴ是规则中终结符号的集合。ＶＮ∩ＶＴ＝。通常用 Ｖ表示 ＶＮ∪ＶＴ，称为文法 Ｇ的字

汇表。

Ｐ是文法规则的集合。
Ｓ是一个非终结符号，称为文法的开始符号或文法的识别符号，它至少要在一条规则

中作为左部出现。由它开始，识别出我们所定义的语言。

由文法定义可知，文法是对语言结构的定义和描述，文法四大要素中，关键是规则的

集合。

为了书写方便，对于若干个左部相同的规则，如

　　 Ａ→α１
Ａ→α２
…

Ａ→αｎ
将它们缩写为 Ａ→α１｜α２｜…｜αｎ，其中每个αｎ有时也称为Ａ的一个候选式。我们约定：第一
条规则的左部是识别符号；对文法Ｇ不用四元式显示表示，而只将规则写出。

下面举例说明给定语言Ｌ后，如何写出能正确描述此语言的文法Ｇ。
【例２１】　设字母表Σ＝｛ａ，ｂ｝，试设计一个文法，描述语言

Ｌ＝｛ａ２ｎ，ｂ２ｎ｜ｎ≥１｝
分析　设计一个文法来描述一个语言，关键是设计一组规则生成语言中的符号串。因

此，为设计该语言文法，必须分析这个语言是由怎样一些符号串组成的，即首先分析语言

中符号串的结构特征：

　　当ｎ＝１　　　Ｌ＝｛ａａ，ｂｂ｝
当ｎ＝２ Ｌ＝｛ａａａａ，ｂｂｂｂ｝
当ｎ＝３ Ｌ＝｛ａａａａａａ，ｂｂｂｂｂｂ｝
…

Ｌ＝｛ａａ，ｂｂ，ａａａａ，ｂｂｂｂ，ａａａａａａ，ｂｂｂｂｂｂ，…｝
即语言Ｌ是由偶数个ａ、偶数个ｂ这样的符号串组成的集合。因此，定义语言Ｌ的文法

Ｇ＝（ＶＮ，ＶＴ，Ｐ，Ｓ）
其中，

ＶＮ＝｛Ａ，Ｂ，Ｄ｝，ＶＴ＝｛ａ，ｂ｝
Ｐ＝｛Ａ→ａａ｜ａａＢ｜ｂｂ｜ｂｂＤ

Ｂ→ａａ｜ａａ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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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ｂｂ｜ｂｂＤ｝
Ｓ＝Ａ

那么，描述该语言的文法是否唯一呢？我们不难对语言Ｌ设计出文法Ｇ′

Ｇ′＝（｛Ａ，Ｂ，Ｄ｝，｛ａ，ｂ｝，Ｐ，Ａ）

其中，Ｐ为
　　 Ａ→Ｂ｜Ｄ

Ｂ→ａａ｜ａＢａ
Ｄ→ｂｂ｜ｂＤｂ

显然，Ｇ不同于Ｇ′。由此可见，对于一个给定的语言，描述该语言的文法不是唯一的。
Ｇ和Ｇ′是两个不同的文法，如果它们描述的语言相同，那么称Ｇ和Ｇ′为等价文法。等价文

法的存在，使我们能在不改变文法所确定的语言的前提下，为了某种目的而对文法进行改写。

对此例，我们提出下面这样一个问题：描述该语言的文法为什么不是Ｇ″？
Ｇ″＝（｛Ａ｝，｛ａ，ｂ｝，Ｐ，Ａ）

其中，Ｐ为
Ａ→ａａ｜ｂｂ｜Ａａａ｜Ａｂｂ

对于文法Ｇ″来说，它所产生的所有符号串都应该属于语言Ｌ，但Ｇ″产生的有些符号串，
如ａａｂｂ，ｂｂａａ，…不属于语言Ｌ，即设计的文法超出了所定义语言的范围。

【例２２】　试设计一个表示所有标识符的文法。
分析　题意是用文法定义标识符，必须确定 Ｐ中规则。为了设计出一组规则，首先应

搞清楚集合中符号串的结构特征。标识符的定义是字母或以字母开头的字母或数字串，其

结构如图２１所示。

字母 字母或数字串

图２１　标识符的结构

用Ｉ代表标识符，Ｌ代表字母，Ｄ代表数字，则定义标识符的文法为
Ｇ＝（ＶＮ，ＶＴ，Ｐ，Ｓ）

其中，

　　 ＶＮ＝｛Ｉ，Ｌ，Ｄ｝
ＶＴ＝｛ａ，ｂ，ｃ，…，ｘ，ｙ，ｚ，０，１，２，…，９｝
Ｐ＝｛Ｉ→Ｌ｜ＩＬ｜ＩＤ

Ｌ→ａ｜ｂ｜ｃ｜…｜ｘ｜ｙ｜ｚ
Ｄ→０｜１｜２｜３｜…｜９｝

Ｓ＝Ｉ
若将定义标识符的文法设计成

Ｇ′＝（ＶＮ，ＶＴ，Ｐ，Ｓ）
其中，ＶＮ，ＶＴ，Ｓ同上，

　　 Ｐ＝｛Ｉ→Ｌ｜ＩＤ
Ｌ→ａ｜ｂ｜ｃ｜…｜ｘ｜ｙ｜ｚ
Ｄ→０｜１｜２｜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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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文法不能定义ａｂ，ａｂｃ，…仅由字母串组成的标识符，缩小了所定义语言的范围。
【例２３】　用文法定义一个含 ＋、的算术表达式，定义用下述自然语言描述：变量 ｉ

是一个表达式；若Ｅ１和Ｅ２是算术表达式，则Ｅ１＋Ｅ２，Ｅ１Ｅ２，（Ｅ１）也是算术表达式。
分析　算术表达式的定义用自然语言描述，这是对算术表达式的非形式定义，题意是

用文法来定义算术表达式，即是用形式化的方法定义表达式。定义算术表达式的文法为

Ｇ＝（｛Ｅ｝，｛ｉ，＋，，（，）｝，Ｐ，Ｅ）
其中，Ｐ为

Ｅ→ｉ｜Ｅ＋Ｅ｜ＥＥ｜（Ｅ）
【例２４】　设字母表Σ＝｛ａ，ｂ｝，试设计一个文法，描述语言Ｌ＝｛ａｂ

ｎａ｜ｎ≥０｝。
分析　该语言中符号串的结构特征是
　　 当ｎ＝０　　Ｌ＝｛ａａ｝　　（ｂ０＝ε）

当ｎ＝１ Ｌ＝｛ａｂａ｝
当ｎ＝２ Ｌ＝｛ａｂｂａ｝
…

Ｌ＝｛ａａ，ａｂａ，ａｂｂａ，…｝
所以，定义语言的文法为

Ｇ＝（｛Ａ，Ｂ｝，｛ａ，ｂ｝，｛Ａ→ａＢａ，Ｂ→Ｂｂ｜ε｝，Ａ）

２３３　语言的形式定义

当一个文法已知时，如何确定出该文法所定义的语言呢？为此，我们首先引进有关直

接推导、推导等概念。

１直接推导
令Ｇ是一文法，我们从ｘＡｙ直接推出 ｘαｙ，即 ｘＡｙｘαｙ，仅 Ａ→α是 Ｇ的一个规则且

ｘ，ｙ∈（ＶＮ∪ＶＴ）。也就是说，从符号串ｘＡｙ直接推导出ｘαｙ仅使用一次规则。
例如，设有文法Ｇ［Ｓ］（符号Ｇ［Ｓ］表示Ｓ为文法Ｇ的开始符号）：

Ｇ［Ｓ］＝（｛Ｓ｝，｛０，１｝，Ｐ，Ｓ）
其中，Ｐ为

Ｓ→０１｜０Ｓ１
有如下直接推导：

　　Ｓ０１　　　　　　　使用规则Ｓ→０１，　此时ｘ＝ε，　ｙ＝ε
Ｓ０Ｓ１ 使用规则Ｓ→０Ｓ１，此时ｘ＝ε， ｙ＝ε
０Ｓ１００１１ 使用规则Ｓ→０１， 此时ｘ＝０， ｙ＝１
００Ｓ１１０００Ｓ１１１ 使用规则Ｓ→０Ｓ１，此时ｘ＝００，ｙ＝１１
０００Ｓ１１１００００１１１１ 使用规则Ｓ→０１， 此时ｘ＝０００，ｙ＝１１１

注意推导和规则的区别：一是形式上的区别，推导用 “”表示，规则用 “→”表示；
二是对文法Ｇ中任何规则Ａ→α，有Ａα，即推导的依据是规则。
２推导
如果存在一个直接推导序列：

α０α１α２…α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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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称这个序列是一个从α０至 αｎ的长度为 ｎ的推导，记为 α０
＋αｎ。即 α０

＋αｎ表示从 α０出
发，经一步或若干步或使用若干次规则可推导出αｎ。

例如，设有文法Ｇ［Ｅ］：
Ｇ［Ｅ］＝（｛Ｅ，Ｔ，Ｆ｝，｛ｉ，＋，，（，）｝，Ｐ，Ｅ）

其中，Ｐ为
　　 Ｅ→Ｅ＋Ｔ｜Ｔ

Ｔ→ＴＦ｜Ｆ
Ｆ→（Ｅ）｜ｉ

对ｉ＋ｉｉ有如下直接推导序列
　　 ＥＥ＋ＴＴ＋ＴＦ＋Ｔｉ＋Ｔ

ｉ＋ＴＦｉ＋ＦＦｉ＋ｉＦｉ＋ｉｉ
我们可记为Ｅ＋ｉ＋ｉｉ。
３广义推导

α０
αｎ表示从α０出发，经０步或若干步，可推导出 αｎ。也就是说，α０

 αｎ意味着，

α０＝αｎ，或者α０
＋αｎ。

对上例，有

　　 ＥＥ
Ｅｉ＋ｉｉ

显然，直接推导的长度为１，推导的长度大于等于１，而广义推导的长度大于等于０。
４句型和句子

设有文法Ｇ［Ｓ］（Ｓ是文法Ｇ的开始符号），如果Ｓｘ，ｘ∈（ＶＮ∪ＶＴ），则称符号串 ｘ

为文法Ｇ［Ｓ］的句型。Ｓｘ，ｘ∈ＶＴ，则称ｘ是文法Ｇ［Ｓ］的句子。
【例２５】　设有文法Ｇ［Ｓ］：
　　 Ｓ→０１｜０Ｓ１
有

　　 Ｓ０１
Ｓ０Ｓ１
Ｓ００Ｓ１１
Ｓ０００１１１

显然，符号串０１，０Ｓ１，００Ｓ１１和０００１１１都是文法Ｇ［Ｓ］的句型，而０１和０００１１１又是
文法Ｇ［Ｓ］的句子。

【例２６】　设有文法Ｇ［Ｅ］：
　　 Ｅ→Ｅ＋Ｅ｜ＥＥ｜（Ｅ）｜ｉ

试证明符号串 （ｉｉ＋ｉ）是文法Ｇ［Ｅ］的一个句子。
分析　只要证明符号串 （ｉｉ＋ｉ）对文法Ｇ存在一个推导，就可证明符号串 （ｉｉ＋ｉ）

是文法Ｇ［Ｅ］的一个句子。因为有
Ｅ（Ｅ）（Ｅ＋Ｅ）（ＥＥ＋Ｅ）（ｉＥ＋Ｅ）（ｉｉ＋Ｅ）（ｉｉ＋ｉ）

即有Ｅ（ｉｉ＋ｉ），所以符号串（ｉｉ＋ｉ）是文法Ｇ［Ｅ］的一个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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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语言
文法Ｇ［Ｓ］产生的所有句子的集合称为文法Ｇ所定义的语言，记为Ｌ（Ｇ［Ｓ］）：

Ｌ（Ｇ［Ｓ］）＝｛ｘ｜Ｓ＋ｘ且ｘ∈ＶＴ｝

注意，这里用Ｓ＋ｘ，而不是用Ｓｘ。因为Ｓ是文法的开始符号，Ｓ∈ＶＮ，若用Ｓ
ｘ，那

么有可能有Ｓ＝ｘ，这与ｘ∈ＶＴ相矛盾。此时的ｘ不可能是句子。此处，如果用Ｓ
ｘ，由于后

面的条件是 “且”的关系，也会自然在集合中去除掉开始符号，所以得到的最终集合与这里

定义的Ｌ相同。
由语言定义可知：

（１）当文法给定，语言也就确定。
（２）Ｌ（Ｇ）是ＶＴ的子集，即属于ＶＴ的符号串ｘ不一定属于Ｌ（Ｇ）。
【例２７】　设有文法Ｇ［Ｓ］：
　　 Ｓ→０１｜０Ｓ１

求该文法所描述的语言。

分析　问题归结为由识别符号 Ｓ出发，将推出一些什么样的句子，也就是说，
Ｌ（Ｇ［Ｓ］）是由一些什么样的符号串所组成的集合，找出其中的规律，用式子或自然语言描
述出来。

此处应用第二个规则ｎ－１次，然后再应用第一个规则１次，有
Ｓ０Ｓ１００Ｓ１１０００Ｓ１１１…０ｎ－１Ｓ１ｎ－１０ｎ１ｎ

即Ｓ＋０ｎ１ｎ，可见，此文法定义的语言为
Ｌ（Ｇ［Ｓ］）＝｛０ｎ１ｎ｜ｎ≥１｝

【例２８】　设有文法Ｇ［Ｓ］：
　　 Ｓ→０Ｓ｜１Ｓ｜ε

求该文法所定义的语言。

由该文法所确定的语言为

　　Ｌ（Ｇ［Ｓ］）＝｛ε，０，１，００，０１，１０，１１，…｝＝｛ｘ｜ｘ∈｛０，１｝｝
【例２９】　设有文法Ｇ［Ａ］：
　　 Ａ→ｙＢ，Ｂ→ｘＢ｜ｘ

求该文法所定义的语言。

分析　从文法开始符号 Ａ出发可推导出以 ｙ开头后面跟一个或多个 ｘ结尾的符号串，
所以该文法定义的语言为Ｌ（Ｇ［Ａ］）＝｛ｙｘｎ｜ｎ≥１｝。

由此可见，从已知文法确定语言的中心思想是：从文法的开始符号出发，反复连续地

使用规则，对非终结符施行替换和展开，找出句子的规律，用式子或自然语言描述出来。

形式语言理论可以证明如下两点：

（１）给定一个文法，就能从结构上唯一地确定其语言，即Ｇ→Ｌ（Ｇ）。
（２）给定一种语言，能确定其文法，但这种文法不是唯一的，即Ｌ→Ｇ１或Ｇ２或…或Ｇｎ。
对此我们不予证明，但已通过前面的举例说明了这两点。

２３４　规范推导和规范归约

从前面所讲的内容可以看到，文法和语言是密切相关的，文法所定义的任一句型和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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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都可以根据文法推导出来，但同一个句型 （句子）可以通过不同的推导序列推导出来，

这是因为在推导过程中与所选择非终结符的次序无关。

例如，设有文法Ｇ［Ｎ１］：
　 Ｎ１→Ｎ

Ｎ→ＮＤ｜Ｄ
Ｄ→０｜１｜２

该文法所定义的语言是由数字０，１，２组成的所有无符号整数。符号串１２是该文法的
一个句子，该句子可以通过下列３个不同的推导序列推导出来：

① Ｎ１ＮＮＤＮ２Ｄ２１２
② Ｎ１ＮＮＤＤＤ１Ｄ１２
③ Ｎ１ＮＮＤＤＤＤ２１２
为了使句型或句子能按一种确定的推导序列来产生，以便对句子的结构进行确定性的分

析，通常我们只考虑两种特殊推导，即最右推导和最左推导，下面给出最左 （最右）推导

定义。

所谓最左 （最右）推导，是指对于一个推导序列中的每一步直接推导 αβ，都是对 α
中的最左 （最右）非终结符进行替换。例如，在上面的３个推导序列中，①是最右推导；
②是最左推导；③既不是最左推导，也不是最右推导。

最右推导也称为规范推导，用规范推导推导出的句型称为规范句型。

规范推导的逆过程，称为最左归约，也称为规范归约。

事实上，归约是与推导相对的概念，推导是把句型中的非终结符用规则的一个右部来

替换的过程，而归约则是把句型中的某个子串用一个非终结符来替换的过程。

若用表示归约，设Ａ→α是文法Ｇ中的一个规则，则有
ｘＡｙｘαｙ
ｘαｙｘＡｙ

例如，文法Ｇ［Ｎ１］中有规范推导

Ｎ１ＮＮＤＮ２Ｄ２１２

则有规范归约

１２Ｄ２Ｎ２ＮＤＮＮ１
【例２１０】　设有文法Ｇ［Ｓ］：
　　 Ｓ→ＡＢ

Ａ→Ａ０｜１Ｂ
Ｂ→０｜Ｓ１

请给出句子１０１００１的最左、最右推导。
分析　最右推导是指在推导过程中任何一步 αβ（α和 β是句型），都是对 α中的最

右非终结符进行替换。句子１０１００１的最右推导为
ＳＡＢＡＳ１ＡＡＢ１ＡＡ０１Ａ１Ｂ０１Ａ１００１１Ｂ１００１１０１００１

最左推导是指在推导过程中任何一步αβ，都是对α中的最左非终结符进行替换。句
子１０１００１的最左推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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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ＡＢ１ＢＢ１０Ｂ１０Ｓ１１０ＡＢ１１０１ＢＢ１１０１０Ｂ１１０１００１
从例２１０中可以看出，在规范推导 （最右推导）中，每步直接推导 ｘＡｙｘαｙ中的符

号串ｙ只含终结符。

２３５　递归规则与文法的递归性

递归的概念在编译技术中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１递归规则
所谓递归规则，是指在规则的左部和右部具有相同非终结符的规则。

如果文法中有规则Ａ→Ａ…称为规则左递归。
如果文法中有规则Ａ→…Ａ称为规则右递归。
如果文法中有规则Ａ→…Ａ…称为规则递归。
２文法的递归性
文法的递归性是指对文法中任一非终结符，若能建立一个推导过程，在推导所得的符

号串中又出现了该非终结符本身，则文法是递归性的，否则是无递归性的。

若文法中有推导Ａ＋Ａ…称文法左递归。
若文法中有推导Ａ＋…Ａ称文法右递归。
若文法中有推导Ａ＋…Ａ…称文法递归。
例如，文法中有如下规则：

　　 Ｕ→Ｖｘ
Ｖ→Ｕｙ｜ｚ

这三条规则都不是递归规则，但有Ｕ＋Ｕｙｘ，则该文法是左递归的。
在文法中使用递归规则，使得我们能用有限的规则去定义无穷集合的语言。

【例２１１】　考虑文法Ｇ［Ａ］：
　　 Ａ→ａＢ｜ｂＢ

Ｂ→ａ｜ｂ
由于该文法无递归性，由它所描述的语言是有穷的。该文法描述的语言为 Ｌ（Ｇ［Ａ］）＝

｛ａａ，ａｂ，ｂａ，ｂｂ｝。
【例２１２】　考虑文法Ｇ［Ｎ１］：
　　 Ｎ１→Ｎ

Ｎ→ＮＤ｜Ｄ
Ｄ→０｜１｜２

该文法有直接左递归规则Ｎ→ＮＤ，则称该文法为左递归文法或称文法左递归，其定义
的语言为｛０，１，２｝＋。

由于文法中使用了递归规则，使得我们可用有限的规则去刻画无穷集合的语言。若不

用递归规则来定义文法，要表示无穷集合的语言需要用无穷多条规则。例如，例２１２中若
不用递归规则Ｎ→ＮＤ，则需要用Ｎ→Ｄ｜ＤＤ｜ＤＤＤ｜…即无穷多条规则来定义由数字０，１，２
组成的所有无符号整数。

也就是说，当一个语言是无穷集合时，则定义该语言的文法一定是递归的。

需要指出的是，程序设计语言都是无穷集合，因此描述它们的文法必定是递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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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短语、直接短语和句柄

２４１　短语和直接短语

　　令Ｇ是一个文法，Ｓ是文法的开始符号，假定αβδ是文法Ｇ的一个句型，如果有
ＳαＡδ且Ａ＋β

则称β是相对于非终结符Ａ的句型αβδ的短语。特别是如果有
ＳαＡδ且Ａβ

则称β是直接短语。
注意体会短语这个概念的定义，仅有Ａ＋β，不一定意味着β就是句型αβδ的一个短语，

因为，还需要有ＳαＡδ这一个条件。
例如，考虑文法Ｇ［Ｎ１］：
　　 Ｎ１→Ｎ

Ｎ→ＮＤ｜Ｄ
Ｄ→０｜１｜２

对句型ＮＤ，尽管有Ｎ１
＋Ｎ，但 Ｎ不是该句型的一个短语，因为不存在从文法的开始符号

Ｎ１到Ｎ１Ｄ的推导。事实上，句型ＮＤ的短语是ＮＤ自身。
需要指出的是，短语和直接短语的区别在于第二个条件，直接短语中的第二个条件表

示有文法规则Ａ→β，因此，每个直接短语都是某规则右部。

２４２　句柄

一个句型的最左直接短语称为该句型的句柄。

句柄特征：

（１）它是直接短语，即某规则右部。
（２）它具有最左性。
注意，短语、直接短语和句柄都是针对某一句型的，特指句型中的哪些符号子串能构

成短语和直接短语，离开具体的句型来谈短语、直接短语和句柄是无意义的。

【例２１３】　设有文法
　　 Ｇ［Ｓ］＝（｛Ｓ，Ａ，Ｂ｝，｛ａ，ｂ｝，Ｐ，Ｓ）

其中，Ｐ为
　　 Ｓ→ＡＢ

Ａ→Ａａ｜ｂＢ
Ｂ→ａ｜Ｓｂ

求句型ｂａＳｂ的全部短语、直接短语和句柄。
分析　根据短语定义，可以从句型的推导过程中找出其全部短语、直接短语和句柄。
对文法，首先建立该句型的推导过程：

　　ＳＡＢｂＢＢｂａＢｂａＳｂ　　（最左推导）
　　ＳＡＢＡＳｂｂＢＳｂｂａＳｂ （最右推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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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两个推导过程中，有

①　ＳＳ
Ｓ＋ｂａＳｂ　　句型本身是 （相对于非终结符Ｓ）句型ｂａＳｂ的短语。

② ＳｂａＢ
ＢＳｂ 句型ｂａＳｂ中的子串 Ｓｂ，是 （相对于非终结符 Ｂ）句型 ｂａＳｂ的短语，

且为直接短语。

③ ＳｂＢＳｂ
Ｂａ 句型 ｂａＳｂ中的子串 ａ，是 （相对于非终结符 Ｂ）句型 ｂａＳｂ的短语，

且为直接短语、句柄。

④ ＳＡＳｂ
Ａ＋ｂａ 句型ｂａＳｂ中的子串ｂａ，是 （相对于非终结符Ａ）句型ｂａＳｂ的短语。

对于此句型，再没有其他能产生新的短语的推导了。

可见，根据定义求句型的短语、直接短语和句柄比较麻烦、难求。下一节通过对语法

树的介绍可以看到，用语法树来求句型的短语、直接短语和句柄是非常直观和简单的。

２５　语法树与文法的二义性

２５１　推导和语法树
１语法树的生成

　　对句型的推导过程给出一种图形表示，这种表示称为语法树，也称推导树。设文法
Ｇ＝（ＶＮ，ＶＴ，Ｐ，Ｓ），对Ｇ的任何句型都能构造与之关联的、满足下列条件的一棵语法树。

（１）每个结点都有一个标记，此标记是Ｖ＝ＶＮ∪ＶＴ∪｛ε｝中的一个符号。
（２）树根的标记是文法的开始符号Ｓ。
（３）若某一结点至少有一个分支结点，则该结点上的标记一定是非终结符。
（４）若Ａ的结点有ｋ个分支结点，其分支结点的标记分别为 Ａ１，Ａ２，…，Ａｋ，则 Ａ→

Ａ１Ａ２…Ａｋ一定是Ｇ的一条规则。
下面用一个例子来说明根据句型的推导构造语法树的过程。

例如，设有文法Ｇ［Ｅ］：

　　 Ｅ→Ｅ＋Ｔ｜Ｅ－Ｔ｜Ｔ

Ｔ→ＴＦ｜Ｔ／Ｆ｜Ｆ

Ｆ→（Ｅ）｜ｉ

根据推导，画出句型（Ｔ＋ｉ）ｉ－Ｆ的语法树。
首先给出句型的推导过程 （最右推导）：

　　 ＥＥ－ＴＥ－ＦＴ－ＦＴＦ－ＦＴｉ－Ｆ
Ｆｉ－Ｆ（Ｅ）ｉ－Ｆ（Ｅ＋Ｔ）ｉ－Ｆ
（Ｅ＋Ｆ）ｉ－Ｆ（Ｅ＋ｉ）ｉ－Ｆ
（Ｔ＋ｉ）ｉ－Ｆ

推导构造语法树的过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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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识别符号作为根结点，从它开始对每一步直接推导向下画一分支，分支结点的标记是

直接推导中被替换的非终结符的名字，按此方法逐步向下，画出每一步直接推导对应的分支

直到对该语法树再无分支可画出时，构造过程结束。构造句型 （Ｔ＋ｉ）ｉ－Ｆ语法树的过程，
见图２２。

语法树中从左到右的末端结点构成了由该语法树所表示的那个推导出的符号串，如上

例 （Ｔ＋ｉ）ｉ－Ｆ。所谓末端结点，是指没有分支向下射出的结点，常称之为树叶。如果末
端结点都是由终结符组成，则这些结点所组成的符号串为句子，否则为句型。

由上例可知，语法树的构造过程是从文法的开始符号出发，构造一个推导的过程，因

为文法的每一个句型 （句子）都存在一个推导，所以文法的每个句型 （句子）都有一棵对

应的语法树。

对句型（Ｔ＋ｉ）ｉ－Ｆ，还可给出最左推导：

　　ＥＥ－ＴＴ－ＴＴＦ－ＴＦＦ－Ｔ
（Ｅ）Ｆ－Ｔ（Ｅ＋Ｔ）Ｆ－Ｔ（Ｔ＋Ｔ）Ｆ－Ｔ
（Ｔ＋Ｆ）Ｆ－Ｔ（Ｔ＋ｉ）Ｆ－Ｔ
（Ｔ＋ｉ）ｉ－Ｔ（Ｔ＋ｉ）ｉ－Ｆ

不难看出，根据该推导得到的语法树，仍然是图２２。可见对句型 （Ｔ＋ｉ）ｉ－Ｆ的两
种不同推导构造的语法树完全相同，也就是说，一棵语法树表示了一个句型的种种可能的

（但未必是所有的）不同推导过程，包括最左 （最右）推导。为方便找到句型短语和句柄，

我们需引入子树和简单子树的概念。

２子树
语法树的子树是由某一非末端结点连同所有分支组成的部分。例如，图２３是图２２

的子树。

３简单子树
语法树的简单子树是指只有单层分支的子树。例如，图２４是图２２的简单子树。

图２２　语法树 图２３　子树 图２４　简单子树

子树与短语的关系十分密切，根据子树的概念，句型的短语、直接短语和句柄的直观

解释如下：

２２

编译原理 （第４版）



 短语———子树的末端结点形成的符号串是相对于子树根的短语。
 直接短语———简单子树的末端结点形成的符号串是相对于简单子树根的直接短语。
 句柄———最左简单子树的末端结点形成的符号串是句柄。
例如，对前例文法Ｇ［Ｅ］，用语法树求句型 （Ｔ＋ｉ）ｉ－Ｆ的短语、直接短语和句柄。
首先画出该句型的语法树，如图２２所示，由语法树可知：
（Ｔ＋ｉ）ｉ－Ｆ为句型的相对于Ｅ的短语；
（Ｔ＋ｉ）ｉ为句型的相对于Ｔ的短语；
（Ｔ＋ｉ）为句型的相对于Ｆ的短语；
Ｔ＋ｉ为句型的相对于Ｅ的短语；
Ｔ为句型的相对于Ｅ的短语，且为直接短语；
第一个ｉ为句型的相对于Ｆ的短语，且为直接短语；
第二个ｉ为句型的相对于Ｆ的短语，且为直接短语；
Ｆ为句型的相对于Ｔ的短语，且为直接短语；
在４个直接短语中，Ｔ为句柄。
【例２１４】　对例２１３中的文法，可用语法树非常直观地求出句型ｂａＳｂ的全部短语、直

接短语和句柄。

图２５　句型ｂａＳｂ的语法树

分析　首先根据句型ｂａＳｂ的推导过程画出对应的语法
树，见图２５。

由语法树可知：

ｂａＳｂ为句型的相对于Ｓ的短语；
ｂａ为句型的相对于Ａ的短语；
ａ为句型的相对于Ｂ的短语，且为直接短语和句柄；
Ｓｂ为句型的相对于Ｂ的短语，且为直接短语。

２５２　文法的二义性

从前面的讨论可以看出，对于文法 Ｇ中任一句型的推导序列，我们总能为它构造一棵
语法树，这就是说，不同的推导序列，却对应着相同的语法树，那么文法的句型是否只对

应唯一的一棵语法树呢？也就是说，它是否只有唯一的一个最左 （最右）推导呢？回答是不

尽然。

例如，设有文法Ｇ［Ｅ］：

　　 Ｅ→Ｅ＋Ｅ｜ＥＥ｜（Ｅ）｜ｉ

句子ｉｉ＋ｉ有两个不同的最左推导，对应两棵不同的语法树，如图２６和图２７所示。

图２６　最左推导１的语法树 图２７　最左推导２的语法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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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左推导１　ＥＥ＋ＥＥＥ＋Ｅ　　最左推导２　ＥＥＥｉＥ
ｉＥ＋Ｅ ｉＥ＋Ｅ
ｉｉ＋Ｅ ｉｉ＋Ｅ
ｉｉ＋ｉ ｉｉ＋ｉ

图２６的语法树先做乘法，而图２７的语法树先做加法，到底先做何种运算呢？此处
出现的这种现象称为文法的二义性。

如果一个文法存在某个句子对应两棵不同的语法树，则说这个文法是二义性的。或者

说，若一个文法中存在某个句子，它有两个不同的最左 （最右）推导，则这个文法是二义

性的。

上述文法Ｇ［Ｅ］就是一个二义性的文法。
显然，二义性的文法将给编译程序的执行带来问题。对于二义性文法的句子，当编译

程序对它的结构进行语法分析时，就会产生两种甚至更多种不同的理解。由于语法结构上

的不确定性，将必然会导致语义处理上的不确定性。例如在上例中，当编译程序分析句子

ｉｉ＋ｉ时，是按图２６去进行分析，还是按图２７去进行分析？为使编译程序对每个语句的
分析是唯一的，希望描述语言的文法是无二义性的。当然，对于二义性文法，我们可以利

用文法的等价性来消除文法的二义性。

２５３　文法二义性的消除

（１）不改变文法中原有的语法规则，仅加进一些语法的非形式规定。
例如，对于上例文法Ｇ［Ｅ］，不改变已有的４条规则，仅加进运算符的优先顺序和结合

规则，即优先于 ＋；＋、服从左结合。这样，对于文法 Ｇ［Ｅ］中的句子 ｉｉ＋ｉ只有唯
一的一棵语法树 （见图２６），从而避免了文法的二义性。

（２）构造一个等价的无二义性文法，即把排除二义性的规则合并到原有文法中，改写
原有的文法。

例如，对于上例文法Ｇ［Ｅ］，将运算符的优先顺序和结合规则 （优先于＋；＋、左
结合）加到原有文法中，可构造出无二义性文法Ｇ′［Ｅ］如下：

　　 Ｅ→Ｅ＋Ｔ｜Ｔ
Ｔ→ＴＦ｜Ｆ
Ｆ→（Ｅ）｜ｉ

则句子ｉｉ＋ｉ只有唯一一棵语法树，见图２８。
可见，改写后的文法与原文法等价且为无二义性文法。此例告诉我们，对于由二义性

文法描述的语言，有时可以找到等价的无二义性文法来描述它。

【例２１５】　定义某程序语言条件语句的文法Ｇ为
　　 Ｓ→ｉｆ　　ｂ　　Ｓ

｜ｉｆ ｂ Ｓ　　ｅｌｓｅ　　Ｓ
｜Ａ　　　 （其他语句）

试证明该文法是二义性的，并消除它的二义性。

分析　该文法的句子ｉｆ　ｂ　ｉｆ　ｂ　Ａ　ｅｌｓｅ　Ａ对应图２９中两棵不同的语法树。所以
该文法是二义性的。消除文法的二义性可采用下面两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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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不改变已有规则，仅加进一项非形式的语法规定：ｅｌｓｅ与前面最接近的不带ｅｌｓｅ的
ｉｆ相对应。这样，文法 Ｇ的句子ｉｆｂｉｆｂＡｅｌｓｅＡ只对应唯一的一棵语法树 （见图２９（ａ）），
由此消除了二义性。

（２）改写文法Ｇ为Ｇ′：

　　Ｓ→Ｓ１｜Ｓ２
Ｓ１→ｉｆｂＳ１ｅｌｓｅＳ１｜Ａ
Ｓ２→ｉｆｂＳ｜ｉｆｂＳ１ｅｌｓｅＳ２

图２８　Ｇ′的句子ｉｉ＋ｉ的语法树 图２９　复合ｉｆ语句的两棵语法树

这是因为，通过分析得知引起二义性的原因是 ｉｆｅｌｓｅ语句的 ｉｆ后可以是 ｉｆ型，因此改
写文法时规定ｉｆ和ｅｌｓｅ之间只能是ｉｆｅｌｓｅ语句或其他语句。这样，对改写后的文法，句子ｉｆ
ｂｉｆｂＡｅｌｓｅＡ只对应唯一的一棵语法树，如图２１０所示。

图２１０　Ｇ′的复合ｉｆ
语句的语法树

应该指出的是，文法的二义性和语言的二义性是两个不同的

概念。通常我们只说文法的二义性，而不说语言的二义性，这是

因为可能有两个不同的文法 Ｇ和 Ｇ′，而且其中一个是二义性的，
另一个是无二义性的，但却有Ｌ（Ｇ）＝Ｌ（Ｇ′），即这两个文法所产
生的语言是相同的。而将一个语言说成是二义性的，是指对它不

存在无二义性的文法，这样的语言称为先天二义性的语言，例如

Ｌ＝｛ａｉｂｊｃｋ｜ｉ＝ｊ或ｊ＝ｋ，ｉ，ｊ，ｋ≥１｝便是这种语言。
人们已经证明，不存在一个算法，它能在有限步骤内确切地

判定任给的一个上下文无关文法是否为二义性文法，或它是否产

生一个先天二义性的上下文无关语言。

２６　文法和语言的分类

文法用于生成语言，不同的文法生成不同的语言。

著名的语言学家乔姆斯基 （Ｃｈｏｍｓｋｙ）将文法和语言分为４大类，即０型、１型、２型
和３型。划分的依据是对文法中的规则施加不同的限制。
１０型文法 （无限制文法）

若文法Ｇ＝（ＶＮ，ＶＴ，Ｐ，Ｓ）中的每条规则α→β是这样一种结构：

α∈（ＶＮ∪ＶＴ）且至少含一个非终结符，而β∈（ＶＮ∪ＶＴ），
则称Ｇ是０型文法。０型文法描述的语言是０型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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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定义可见，α和β均是文法的终结符和非终结符组成的符号串，且β可能为空，而α
不等于空，即允许｜α｜＞｜β｜。由于０型文法没有加任何限制条件，故又称为无限制性文法，
相应的语言称为无限制性语言。

例如，有０型文法Ｇ＝（ＶＮ，ＶＴ，Ｐ，Ｓ），其中
　　 ＶＮ＝｛Ａ，Ｂ，Ｓ｝

ＶＴ＝｛０，１｝
Ｐ＝｛Ｓ→０ＡＢ

１Ｂ→０
Ｂ→ＳＡ｜０１
Ａ１→ＳＢ１
Ａ０→Ｓ０Ｂ｝

其描述的０型语言为Ｌ０（Ｇ［Ｓ］）＝｛｝。
２１型文法 （上下文有关文法）

若文法 Ｇ＝（ＶＮ，ＶＴ，Ｐ，Ｓ）中的每一条规则的形式为 αＡβ→αｕβ，其中 Ａ∈ＶＮ，α，

β∈（ＶＮ∪ＶＴ），ｕ∈（ＶＮ∪ＶＴ）
＋，则称Ｇ是１型文法，１型文法描述的语言是１型语言。

由定义可见，利用规则将Ａ替换成ｕ时，则必须考虑非终结符 Ａ只有在 α和 β这样的
一个上下文环境中才可以把它替换为 ｕ，并且不允许替换成空串，也就是｜αＡβ｜≤｜αｕβ｜，
故又称１型文法为上下文有关文法，相应的语言又称为上下文有关语言。

例如，有１型文法Ｇ＝（ＶＮ，ＶＴ，Ｐ，Ｓ），其中
　　 ＶＮ＝｛Ｓ，Ａ，Ｂ｝

ＶＴ＝｛ａ，ｂ，ｃ｝
Ｐ＝｛Ｓ→ａＳＡＢ｜ａｂＢ

ＢＡ→ＢＡ′
ＢＡ′→ＡＡ′
ＡＡ′→ＡＢ
ｂＡ→ｂｂ
ｂＢ→ｂｃ
ｃＢ→ｃｃ｝

其描述的１型语言为Ｌ１（Ｇ［Ｓ］）＝｛ａ
ｎｂｎｃｎ｜ｎ≥１｝。

３２型文法 （上下文无关文法）

若文法Ｇ＝（ＶＮ，ＶＴ，Ｐ，Ｓ）中的每一条规则的形式为Ａ→β，其中Ａ∈ＶＮ，β∈（ＶＮ∪ＶＴ），

则称Ｇ是２型文法，２型文法描述的语言是２型语言。
由定义可见，利用规则将Ａ替换成β时，与 Ａ的上下文无关，即无需考虑 Ａ在上下文

中出现的情况，故又称２型文法是上下文无关文法，其产生的语言又称为上下文无关语言。
通常定义程序设计语言的文法是上下文无关文法，因此，上下文无关文法及相应语言

是我们主要研究的对象。

例如，有２型文法Ｇ＝（ＶＮ，ＶＴ，Ｐ，Ｓ），其中
　　 ＶＮ＝｛Ｓ，Ａ，Ｂ｝

ＶＴ＝｛ａ，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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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Ｓ→ａＢ｜ｂＡ
Ａ→ａ｜ａＳ｜ｂＡＡ
Ｂ→ｂ｜ｂＳ｜ａＢＢ｝

其描述的语言为Ｌ２（Ｇ［Ｓ］）＝｛ｘ｜ｘ∈｛ａ，ｂ｝
＋且ｘ中ａ和ｂ的个数相同｝。

４３型文法 （正规文法）

若文法Ｇ＝（ＶＮ，ＶＴ，Ｐ，Ｓ）中的每一条规则的形式为 Ａ→αＢ或 Ａ→α，其中 Ａ，Ｂ∈ＶＮ，

α∈ＶＴ，则称Ｇ是右线性文法。
若文法Ｇ＝（ＶＮ，ＶＴ，Ｐ，Ｓ）中的每一条规则的形式为 Ａ→Ｂα或 Ａ→α，其中 Ａ，Ｂ∈ＶＮ，

α∈ＶＴ，则称Ｇ是左线性文法。
右线性文法和左线性文法都称为３型文法或正规文法，３型文法描述的语言称为３型语

言或正规语言。

通常定义程序设计语言词法规则的文法是正规文法。

例如，用左线性正规文法和右线性正规文法定义标识符。用Ｉ代表标识符，ｌ代表任意
一个字母，ｄ代表任意一个数字，则定义标识符的文法为

　　左线性文法　　　　　　　　　　　右线性文法
Ｐ：Ｉ→ｌ｜Ｉｌ｜Ｉｄ Ｐ：Ｉ→ｌ｜ｌＴ

Ｔ→ｌ｜ｄ｜ｌＴ｜ｄＴ
例如，用左线性正规文法和右线性正规文法定义无符号整数。

用Ｎ代表无符号整数，ｄ代表任意一个数字，则定义的无符号整数文法为
　　左线性文法　　　　　　　　　　　右线性文法

Ｐ：Ｎ→ｄ｜Ｎｄ Ｐ：Ｎ→ｄ｜ｄＮ
由上述４类文法的定义可知，从０型文法到３型文法，是逐渐增加对规则的限制条件

而得到的，因此每一种正规文法都是上下文无关的文法，每一种上下文无关的文法都是上

下文有关的文法，而每一种上下文有关的文法都是０型文法，而由它们所定义的语言类是
依次缩小的，即有Ｌ０Ｌ１Ｌ２Ｌ３。

２７　有关文法的实用限制和变换

文法是用来描述程序设计语言的，在实际应用中需要对文法加一些限制条件。对文法

的实用限制有以下两点：

（１）文法中不能含有形如Ａ→Ａ的规则，这种规则称为有害规则。这样的规则对描述语
言显然是没有必要的，并且它还会引起文法的二义性。所以在设计文法时，应该避免定义

这样的规则。

（２）文法中不能有多余规则。所谓多余规则是指文法中出现以下两种规则的情况。一
是某条规则Ａ→α的左部符号Ａ不在所属文法的任何其他规则右部出现，即在推导文法的所
有句子中始终都不可能用到的规则；二是对文法中的某个非终结符Ａ，无法从它推导出任何
终结符号串来。

例如，设有文法Ｇ［Ｓ］：
　　 Ｓ→Ｂ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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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Ａｄ｜ｄ
Ｂ→Ｃｄ｜Ａｅ
Ｃ→Ｃｅ
Ｄ→ｅ

在该文法中，因为非终结符Ｄ不在任何规则的右部出现，所以在句子的推导中始终不
可能用到它，因此规则Ｄ→ｅ为多余规则，应该删除。

又因为非终结符Ｃ推导不出终结符号串，所以规则 Ｃ→Ｃｅ和规则 Ｂ→Ｃｄ为多余规则，
也应该删除。

删除多余规则后的文法变换为

　　 Ｓ→Ｂｄ
Ｂ→Ａｅ
Ａ→Ａｄ｜ｄ

另外，即使有些规则的左部非终结符出现在了其他规则的右部，但如果在推导文法句

子时永远用不到它，这样的规则也是多余规则。例如下面的文法Ｇ［Ｓ］：
　　 Ｓ→Ａａ
　　 Ａ→Ａａ｜ｄ
　　 Ｂ→ａ｜Ｃａ
　　 Ｃ→ｄ｜Ｂｄ

该文法中，虽然 Ｂ，Ｃ都出现在了其他规则的右部，但由于在推导文法句子时，永远无
法用到这两个非终结符，所以它们对应的规则 Ｂ→ａ｜Ｃａ及 Ｃ→ｄ｜Ｂｄ都是多余的，也应该
删除。

若程序设计语言的文法含有多余规则，其中必定有错误存在，因此检查文法中是否含

有多余规则是很重要的。

本 章 小 结

本章重点介绍了语言的语法结构的形式描述、语法树以及文法的二义性，主要内容有：

１设计一个文法，定义一个已知的语言
（１）文法是一个四元组Ｇ＝（ＶＮ，ＶＴ，Ｐ，Ｓ），文法四大要素中，关键是一组规则，它定义

（或描述）了一个语言的结构。从文法定义可知，对于程序设计者来说，文法给出了语言的

精确定义和描述；对于编译程序的开发者而言，文法是进行正确编译的准则；对于语言的

使用者而言，文法是进行程序设计的依据。

（２）分析已知语言句子的结构特征，设计出相应的一组规则，但不唯一。
（３）设计的文法必须能定义已知的语言，不能扩大或缩小所定义语言的范围。
（４）若语言是无穷集合，设计该语言的文法一定是递归的。
２已知一个文法，确定该文法所定义的语言

（１）文法所定义的语言Ｌ（Ｇ［Ｓ］）＝｛ｘ｜Ｓ＋ｘ且ｘ∈ＶＴ｝。
（２）给定一个文法，可根据语言和推导定义推导出文法的句子，从而确定出该文法所

定义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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